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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23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6,967,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31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蔡邕先生主持。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远扬律师、黎达侨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生德伟先生、吴刚先生、独立董事王德瑞先生、高凤勇先

生、苏冰先生、王建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林京先生、陈晓玲女士因公未能出席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宇鑫先生出席了大会,公司副总裁张雷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674,990 99.6401 2,055,343 0.3226 236,700 0.037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698,190 99.6438 2,147,443 0.3371 121,400 0.019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678,290 99.6406 2,167,143 0.3402 121,600 0.019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17,990 99.5998 2,179,143 0.3421 369,900 0.0581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44,674 99.5883 2,321,259 0.3856 301,100 0.05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44,269 97.9231 2,160,543 1.8390 279,500 0.237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37,390 99.6028 2,169,543 0.3406 360,100 0.0566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50,290 99.6048 2,214,843 0.3477 301,900 0.0475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50,290 99.6048 2,213,343 0.3474 303,400 0.04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484,482,7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100,050,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14,811,453 84.9582 2,321,259 13.3146 301,100 1.7272

其中:市值50

万 以下普通

股股东

8,342,553 92.0814 655,516 7.2353 61,900 0.6833

市值 50万以

上 普通股股

东

6,468,900 77.2512 1,665,743 19.8922 239,200 2.856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9,861,953 98.2802 2,321,259 1.5223 301,100 0.1975

6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暨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115,044,269 97.9231 2,160,543 1.8390 279,500 0.2379

7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

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

案

149,954,669 98.3410 2,169,543 1.4227 360,100 0.2363

8

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考

核方案的议案

149,967,569 98.3495 2,214,843 1.4525 301,900 0.1980

9

关于监事2025年薪酬考

核方案的议案

149,967,569 98.3495 2,213,343 1.4515 303,400 0.199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公司提交至股东大会的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均获得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表决

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其中第6项议案的关联

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律师、黎达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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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尊重中小股东，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4~议案8、议案10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88,554,21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1356％，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9,275,2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0925％；

（2）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52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278,91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0431％。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52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356,56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0485％。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59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90％；反对9,644,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25％；弃权313,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57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19％；反对9,689,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1％；弃权288,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67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68％；反对9,570,

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66％；弃权307,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545,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16％；反对9,893,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6％；弃权115,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348,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079％；反对9,89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003％；弃权115,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918％。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5.01董事：陶一山

表决情况： 同意117,099,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99％； 反对10,

09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95％；弃权268,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9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000％；反对10,09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854％；弃权268,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147％。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2董事：陶业

表决情况： 同意117,090,2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23％； 反对10,

101,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3％；弃权270,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8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673％；反对10,101,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109％；弃权270,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21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3董事：黄国盛

表决情况： 同意180,080,5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563％； 反对10,

09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03％；弃权273,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8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843％；反对10,09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854％；弃权273,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3％。

关联股东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4董事：孙双胜

表决情况： 同意117,094,2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55％； 反对10,

09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02％；弃权273,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8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809％；反对10,09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888％；弃权273,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3％。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5董事：杨志

表决情况：同意117,19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40％；反对9,993,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03％；弃权274,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088,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219％；反对9,99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417％；弃权274,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65％。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6董事：于红清

表决情况： 同意117,155,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37％； 反对10,

03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07％；弃权274,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04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900％；反对10,03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735％；弃权274,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65％。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07董事：赵宪武

表决情况：同意278,203,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30％；反对9,993,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33％；弃权357,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00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419％；反对9,99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417％；弃权357,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5％。

5.08董事：张南宁

表决情况： 同意278,168,2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07％； 反对10,

028,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6％；弃权357,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70,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213％；反对10,028,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623％；弃权357,1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5％。

5.09董事：陈小军

表决情况：同意278,205,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37％；反对9,993,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33％；弃权355,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00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490％；反对9,99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417％；弃权355,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6.01监事：张文

表决情况：同意117,39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78％；反对9,711,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87％；弃权361,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28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895％；反对9,711,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797％；弃权361,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2监事：黄锡源

表决情况：同意180,38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165％；反对9,702,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48％；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29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236％；反对9,70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518％；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关联股东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3监事：杨卫红

表决情况：同意117,388,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64％；反对9,714,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16％；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28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834％；反对9,714,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920％；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4监事：邓祥建

表决情况：同意117,43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300％；反对9,671,

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9％；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32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295％；反对9,671,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458％；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5监事：邓敏

表决情况：同意278,44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981％；反对9,745,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3％；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251,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792％；反对9,745,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962％；弃权35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78,160,3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79％； 反对10,

016,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2％；弃权377,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8,96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944％；反对10,016,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197％；弃权377,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431,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921％；反对9,714,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65％；弃权408,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23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195％；反对9,71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906％；弃权408,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9％。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687,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05％；反对9,513,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68％；弃权353,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长效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78,688,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10％；反对9,534,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4％；弃权330,8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9,49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36％；反对9,53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795％；弃权330,8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进行证券及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66,269,7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772％； 反对12,

70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22％；弃权9,581,5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0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2025年进行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66,302,2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885％； 反对12,

67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0％；弃权9,581,5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05％。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9,196,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15％；反对9,708,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47％；弃权9,648,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杨萍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对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结论意见为：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5-3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5

年4月29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66人，代表股份223,892,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19.5828%。 其中现场

投票人数为1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3,081,2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

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13.3893%；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5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0,811,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720股（公司股

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6.193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

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57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8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5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8,544,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

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8.61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62,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1,449,6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5％；弃权280,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1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39％；反对1,449,

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0％；弃权280,8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0％。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8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9％；反对1,428,5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0％；弃权282,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33,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39％；反对1,428,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6％；弃权282,2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5％。

3、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67,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93％；反对1,418,9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7％；弃权306,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1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90％；反对1,418,

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9％；弃权306,5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1％。

4、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83,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67％；反对1,405,7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9％；弃权30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35,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57％；反对1,405,

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5％；弃权30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

5、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092,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1％；反对1,603,4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2％；弃权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74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34％；反对1,603,

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2％；弃权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4％。

6、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6,67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0％；反对1,635,9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2％；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67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0％；反对1,635,

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2％；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7、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1,95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0％；反对1,710,9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2％；弃权2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605,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24％；反对1,710,

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3％；弃权2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

8、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19,616,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55％；反对1,339,1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9％；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785,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51％；反对1,339,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9％；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81,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7％；反对1,340,5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7％；弃权370,6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33,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35％；反对1,340,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弃权370,6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2％。

10、关于申请2025年度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2,157,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0％；反对1,366,1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2％；弃权3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6,80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93％；反对1,366,

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3％；弃权3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唐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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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已

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全体监事，并于2025年5月21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饶蕾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3）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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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已

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并于2025年5月21日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曹梅盛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公

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名赞成；0名反对；0名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3）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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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浙江荣泰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 投资金额：2,000万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未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程序风险、市场风

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等。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浙江嘉兴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最

终名称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为准。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00%。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批准。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该公司设立事宜。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荣泰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5、主要经营业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精密模具；传感器；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电动机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人工智能

硬件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销售；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6、出资方及持股比例：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注：以上内容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晰战略布局，完善公司组织架构

和管理体系，提升现有资产的利用效率，提升管理效益所采取的措施。新公司的设立为公司业务发展拓

展新的载体和平台，有利于加快推进机器人业务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投资在公司战略布局投资计划中，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整体规模扩大、盈利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政策调控、市场变化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

响，后续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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